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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112年第 2次治安會報紀錄 

時間：112年 5月 18日（星期四）下午 2時 

地點：行政院第 1會議室 

主席：陳院長建仁                             紀錄：王佳元 

出（列）席： 

鄭副院長文燦、羅政務委員秉成、吳政務委員澤成、李秘書長孟諺、

林部長右昌、莊部長翠雲、潘部長文忠、蔡部長清祥、王部長美花、

王部長國材（陳次長彥伯代）、許部長銘春（陳次長明仁代）、陳主

任委員吉仲、龔主任委員明鑫、黃主任委員天牧、管主任委員碧玲

（吳副主任委員美紅代）、陳主任委員耀祥、林發言人子倫、吳部

長釗燮(田次長中光代)、唐部長鳳（闕次長河鳴代）、邢檢察總長

泰釗、張檢察長斗輝、王局長俊力、黃署長明昭、鐘署長景琨、吳

署長欣修（於副署長望聖代）、彭署長英偉、鄭署長世忠、江局長

文若、周署長美伍（張副署長忠龍代）、莊局長琇媛、李顧問憲明、

譚處長宗保、陳處長盈蓉（耿參議蕙玲代）、邱處長兆平 

壹、 主席致詞 

近年來受到新冠疫情、美中貿易衝突及烏俄戰爭等影響，

全球經濟、民生皆遭逢巨大衝擊。為強化經濟及社會韌性，疫

後特別預算已於本(112)年 3月 25日經總統公布並陸續發放。

感謝相關部會通力合作，共同防制不法分子藉機進行詐騙行

為，讓民眾能夠安全無虞地共享經濟成果，以因應後疫情時

代全球經濟挑戰。在疫情肆虐國際社會兩年以來，臺灣憑藉

政府及全民之努力，防疫成果有目共睹，我國終於在本年 5月

1日迎來防疫降階，全民日常生活逐步回復常態。感謝各部會

這段時間之努力，共同穩定社會治安環境。 

去(111)年發生多起詐欺集團私刑拘禁被害人案件，在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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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成立專案小組深入追查下，終於在本年 4月 11日將幕後首

腦及幹部拘提到案，正式宣告瓦解該犯罪集團。本案偵辦過

程實屬不易，在此肯定警方之辛勞及努力。此外，先前發生黑

道幫派高調舉辦大型宴會及槍擊案件，公然挑戰公權力，引

發社會不良觀感，請相關單位針對幫派公開活動及衍生犯罪，

強力執行掃黑專案。警方雖已查獲幫派分子 474 人，查扣黑

幫現金及財產近新臺幣 4 億餘元，但為壓制黑道囂張氣焰，

仍請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警政署）全力掃蕩黑道幫派，落

實執行「系統性掃黑」策略，積極偵蒐不法事證，以組織犯罪

嚴加究辦，並針對其所投資經營之營運場所，運用「第三方警

政」策略，施以行政干預措施，阻斷黑道幫派經濟來源，以達

「溯源、刨根、斷金流」之效。 

最後，感謝大家堅守崗位、戮力從公，期勉治安團隊持續

強化掃黑、反毒及打詐等工作，許給全民安居樂業之環境。 

貳、 國家發展委員會提「歷次治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一、 准予備查。 

二、 依國家發展委員會管考建議辦理。 

參、 內政部警政署提「精進掃黑行動方案」 

主席裁示： 

一、 掃黑工作需要訂定成效指標，才能清楚比較查緝數據，以

有效對外展現掃黑成果；另有關組織犯罪模式逐漸朝向新

興詐欺發展部分，請警政署深入分析，並擬定因應對策，

加強查緝。 

二、 黑道犯罪手法不斷演變，警方亦要深入掌握犯罪趨勢及方

向，尤其嚴防建築營造業、綠能發電及其他新興產業遭黑

道入侵威脅，影響我國產業發展。請警政署持續精進掃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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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定期訪查易受幫派組織侵害行業，強化情資蒐報，

預先發掘犯罪狀況，以防患於未然；而政府已成立「打擊

妨害綠能產業發展犯罪聯繫平臺」，請鄭副院長督導相關

部會善用平臺機制，避免黑道介入，以提升偵查量能。 

三、 非法槍枝查獲數及槍擊案件雖逐年下降，但其中非制式槍

枝之占比卻逐年提高，凸顯出現行槍彈管制未臻完備，請

羅政務委員就行政管理及法規修正等面向，召會研議強化

模擬槍枝及其零組件等管制措施。 

四、 近期發生「im.B借貸媒合平臺」吸金詐騙案，請羅政務委

員協助召會律定主責機關，並研擬具體改善措施，防止此

類詐騙案件再次發生。 

肆、 散會。（下午 3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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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發言紀錄 

內政部警政署提「精進掃黑行動方案」 

內政部林部長右昌 

一、 感謝相關部會協助完成相關修法作業，讓警方在打擊犯罪

方面能有足夠之工具及力量，尤其現今犯罪態樣都具有複

合性趨勢，亟需跨部會合作共同防制。 

二、 非制式槍枝相較制式槍枝而言，不僅零組件取得相對容

易，兩者價錢更相差約 9倍，但在殺傷力及威攝力方面卻

幾近相同。分析本年迄今查緝非法槍彈情形，查獲非制式

槍枝比例高達 93.5％，其中持槍犯罪以非制式槍枝犯案

者，比例更高達 95％，可見非制式槍彈已對治安產生威脅。 

三、 現行非制式槍枝管制漏洞包括：模擬槍零件未納管、子彈

零件未管制及改造槍枝零件網購容易等問題，亟需跨部會

共商解決，以因應槍枝犯罪型態改變所引發之治安問題。 

羅政務委員秉成 

一、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在歷經 109年修法後，對於防

制槍枝問題已展現初步成效，未來將協助警政署針對非制

式槍枝管制部分，研議相關法律作為。 

二、 在掃黑工具方面，感謝法務部將 M化車等科技偵查手段納

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先行處理，本人將協助召會研商，

積極推動科技偵查法制化，賦予警方科技辦案之法源依

據。 

法務部蔡部長清祥 

一、 「科技偵查及保障法」草案尚待凝聚共識，為解決當前科

技偵查困境，已先行將 M 化車、GPS 及熱影像等科技偵查

手段納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並於近期陳送行政院審

議。 

二、 臺灣高等檢察署（以下簡稱臺高檢署）透過「打擊妨害綠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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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產業發展犯罪聯繫平臺」，與相關部會及業者建立聯繫

窗口，充分掌握相關犯罪情資，並在各地召開座談會，針

對潛在黑道索賄案件採取行動，達到遏止效果。 

警政署黃署長明昭 

一、 幫派及其依附行業查緝件數不成比例之原因，除了警方強

力掃蕩幫派外，亦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修法後將詐欺

集團犯罪列入組織犯罪之一環，以致幫派查獲數量較多；

另部分黑道幫派專門從事詐欺及毒品走私等新興犯罪，無

固定據點以致難以聚焦打擊。 

二、 詐欺是複合式犯罪，受限於數位工具，常會有偵查斷點，

難以追查幕後指揮首惡，警政署未來將加強國際合作，並

提升數位鑑識能力，以突破偵辦困境。 

三、 為避免重要產業遭受黑道幫派危害，警政署已針對幫派及

業者雙向情蒐，要求各地方政府警察局每半年向相關業者

實施查訪，建立雙方互信機制，並針對地區幫派加強註記

偵蒐，以掌握人員活動及金流情形。 

經濟部王部長美花 

綠能發電產業受到黑道幫派勒索情形時有所聞，感謝法務

部調查局（以下簡稱調查局）及警政署協助查緝，經濟部亦與

法務部等相關部會成立「打擊妨害綠能產業發展犯罪聯繫平

臺」，透過跨部會情資交換，打破地域限制，以擴大查緝成果。 

最高檢察署邢檢察總長泰釗 

一、 最高檢察署、臺高檢署及調查局已針對妨害綠能產業犯罪

召開數次會議，並規劃具體查緝作為，以遏止此類犯罪發

生。 

二、 隨著網路、虛擬貨幣等新興科技普及，不僅讓犯罪型態產

生進化，亦使得幫派犯罪及經濟犯罪難以區分。警政署察

覺上述犯罪趨勢，已成立「掃黑專責隊」即時因應，並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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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技偵查及跨國合作等方式，全方位打擊組織犯罪。 

三、 臺灣治安相較世界各國而言已相當不錯，但查緝成效與民

眾觀感間仍存在落差，爰提出技術面建議如下：  

(一)防止幫派「化整為零，變名求生」：竹聯幫雷堂遭警方掃

蕩後，改名為明仁會持續滋事，讓民眾誤以為黑道越抓越

多，引發民眾不滿，但實際上卻是同一批人。 

(二)新聞發布與實際偵辦存有落差：部分組織犯罪尚未起訴，

偵查機關卻已對外發布剷除某幫派，導致民眾認為案件重

大，卻無偵辦進度。因此，新聞發布要儘可能結合偵查及

移送內容，才不至於影響民眾對治安之信心。 

(三)放寬「警察人員與特定對象接觸交往規定」問題：給予警

察同仁更多空間廣蒐情資，確實有助於犯罪偵查，但若欠

缺後續配套措施，將會衍生更多問題，希望警方能持續加

強內部要求，嚴防警紀問題發生。 

吳政務委員澤成 

各部會若能健全相關產業管理機制，黑道評估無利可圖後

就不會介入，以開採砂石而言，在政府改成「採售分離」及固

定售價後，不僅可以平穩市場營建價格，更能有效杜絕黑道介

入。建議綠能產業可比照建立相關管理機制，降低黑道有利可

圖之機會。 

鄭副院長文燦 

一、 感謝檢、警、調透過「打擊妨害綠能產業發展犯罪聯繫平

臺」，加強偵辦「綠能蟑螂」，但如同吳政務委員所述，如

何簡化行政程序，讓黑道無利可圖，才是最關鍵之因素，

建議各相關部會可以比照警政署「系統性掃黑」作為，從

金流面去防堵黑道不法利得。 

二、 改造槍械部分，請警政署除加強查處網路販售外，應針對

隱身在合法工廠內，卻從事違法改造槍械情形加強查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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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研議提高查緝此類以合法掩護非法之行政獎勵，以激勵

員警士氣。 

三、 因應新興犯罪手法，本院支持警政署提升員警執勤保障及

科技設備，包含放寬警察人員與特定對象接觸交往及增購

各項精進員警執法裝備等，以提高警方打擊犯罪量能。 


